
江苏省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管理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法律依据）为加强对建筑垃圾转移活动的监督管理，规范全省建筑垃圾处理处置行为，防止污染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139号）、《江苏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及《江苏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结合本省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本办法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建筑垃圾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等单位转移建筑垃圾运行电子转移联单及其监督管理活动，以及省外建筑垃圾跨省转移进入本省行政区域内的监督管理。

    第三条  （职责分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建筑垃圾转移活动各环节的监督管理工作，共同推动落实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制度：

（一）城市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运行的监督管理，督促指导建筑垃圾移出人、建筑垃圾承运人、建筑垃圾接受人（以下简称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使用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开展转移活动，加强电子联单归集管理，开展异常联单核查。
（二）住房城乡建设部门负责督促指导房屋市政工程建筑垃圾的源头减量、分类排放和现场管理，协助推动落实运行电子转移联单制度；
（三）公安交管部门负责运输过程的监督管理，依法查处道路交通违法犯罪行为；
（四）生态环境部门负责建筑垃圾跨省转移审批及备案，推动将相关信息与省建筑垃圾信息管理平台共享；

（五）交通运输部门负责交通运输工程建筑垃圾转移活动的监督管理，协助推动落实运行电子转移联单制度，依法查处道路和内河交通违法运输行为；
（六）水利部门负责水利工程建筑垃圾转移活动的监督管理，协助推动落实运行电子转移联单制度；
（七）海事部门负责建筑垃圾在长江水路运输过程的监督管理；

（八）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部门负责土地综合整治、生态修复工程中接受使用客土的监督管理，协助推动落实运行电子转移联单制度。

第四条 （基本原则）建筑垃圾应当就近转移，原则上在各设区市行政辖区范围内统筹消纳处置利用。跨设区市转移消纳处置利用建筑垃圾的，优先转移至相邻或者开展区域合作的设区市的建筑垃圾消纳处置利用设施。

第五条 （联单形式）转移建筑垃圾的，应当执行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制度，通过建筑垃圾信息管理平台（以下简称信息平台）填写、运行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在设区市行政辖区范围内转移建筑垃圾的，通过市级信息平台填写、运行联单。省内跨设区市、跨省转移建筑垃圾的，通过省级信息平台填写、运行联单。
第六条 （系统建设）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统筹建设、运行和维护省级信息平台。
设区市城市管理部门负责信息平台本地化部署和维护工作，因地制宜拓展信息平台功能，运用辅助电子围栏校核、进出车辆车牌自动识别、智能汽车衡等智慧手段，提高全过程智慧化监管能力；建立并维护开展跨省转移建筑垃圾活动的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信息库。
已经建设运行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信息平台的设区市，应将相关信息与省级信息平台共享。

县（市、区）城市管理部门负责建立并维护本地区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信息库。
第七条  （部门协作）城市管理、住房城乡建设、公安、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利、农业农村、海事等部门应当建立协作联动机制，将建筑垃圾跨区域转移审批备案信息、车辆（船舶）行驶轨迹、建设工程项目等数据信息共享至建筑垃圾信息管理平台，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信息共享至其他部门，实现数据共享、监管联动。

第二章　相关方责任

第八条  （一般规定）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在建筑垃圾转移过程中，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环境污染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填埋、丢弃、遗撒建筑垃圾，并对所造成的环境污染及生态破坏依法承担责任。

第九条  （移出责任）移出人应履行以下责任：

（一）（承运人、接受人选择与合同签订）选择经属地城市管理部门核准的承运人及符合规定的接受人，对承运人、接受人的主体资格和利用处置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运输、贮存、利用、处置建筑垃圾的污染防治要求及相关责任；
（二）（处置核准与方案备案）办理建筑垃圾处置核准，以及工程施工单位办理建筑垃圾处理方案备案，明确拟转移建筑垃圾的类别、数量（重量）、流向、拟安排时间等信息；
（三）（分类装载与台账建立）开展建筑垃圾分类和合法装载工作，建立建筑垃圾管理台账，分类收集、贮存和及时清运建筑垃圾，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混合已分类的建筑垃圾，如实记录、妥善保管转移建筑垃圾的种类、数量（重量）和接受人等相关信息；
（四）（联单填写与运行）通过信息系统填写、运行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如实填写移出人、承运人和接受人信息，以及转移建筑垃圾的类别、数量（重量）、时间等信息；
（五）（核实处置情况）及时核实接受人贮存、利用或者处置相关建筑垃圾情况；

（六）（联单结算） 移出人可在与承运人、接受人签订的合同内明确清运处置费用实施联单结算规定；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水运码头作为移出人时，按照第（四）项执行。
第十条  （承运责任）承运人应履行以下责任：

（一）（联单填写与运行）通过信息系统填写、运行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在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中如实填写承运人信息、运输工具及车船号、时间、路线等运输相关信息；
（二）（运输轨迹管理）保持运输车辆、船舶等运输工具的行驶记录、卫星定位等电子装置正常使用，确保运输过程可监控；
（三）（运输行为管理）装卸和运输过程中保持运输工具整洁，采取密闭或者其他有效措施防止遗撒建筑垃圾，不得擅自倾倒、抛撒建筑垃圾；
（四）（运输交付）将运输的建筑垃圾运抵接受人地址，交付给建筑垃圾按电子转移联单上指定的接受人；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十一条  （接受责任）接受人应履行以下责任：

（一）（信息核实）核实拟接受的建筑垃圾的来源、类别、数量（重量）及车辆（船舶）等相关信息与联单信息是否相符；
（二）（联单填写与运行）通过信息系统填写、运行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在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中如实填写是否接受的意见、处理方式和接受量等信息；
（三）（处置要求）按照国家和地方有关规定、标准，对接受的建筑垃圾进行贮存、利用或者处置；
（四）（情况反馈）将建筑垃圾接受情况、利用或者处置结果及时告知移出人；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义务。


第三章　联单运行与管理
第十二条  （发起依据）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应根据城市建筑垃圾主管部门审批的建筑垃圾处置核准信息填写、运行。

第十三条  （统一编号）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实行全省统一编号，编号由18位阿拉伯数字组成。第一至八位数字为日期代码；第九至十四位数字为移出地县（市、区）级行政区划代码；其余四位数字以移出地县（市、区）级行政区域为单位进行流水编号。

第十四条 （联单运行流程）电子转移联单的运行包括以下环节：

（一）移出人创建电子转移联单，填写转移建筑垃圾的信息；
（二）承运人运输前核实联单内容，填写运输信息；
（三）接受人核实联单内容，填写处置建筑垃圾的信息；
（四）移出人及时确认联单。

联单完成后数据应当在信息系统中保存至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至少三年。

第十五条 （联单填写要求）移出人每转移一车（船舶）次建筑垃圾，应当填写、运行一份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使用同一车（船舶）一次为多个移出人转移建筑垃圾的，每个移出人应当分别填写、运行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

第十六条  （中转联运）采用水陆联运或中转运输建筑垃圾的，建筑垃圾运抵水运码头或建筑垃圾中转贮存设施时，前一联单结束。再次转移时由水运码头或建筑垃圾中转贮存设施作为移出人填写、运行联单。
第十七条 （信息不一致处理）接受建筑垃圾时，承运人或者接受人发现实际情况与联单信息不一致的，应当备注原因并进行协商，具体操作如下：
（一）当数量（重量）不一致时，可根据实际建筑垃圾数量对联单信息进行调整，在移出人确认后，标注原因，重新确认运行联单。

（二）当类别不一致时，若处置核准包含该类别，且接受人具备处置能力，应通知移出人、承运人共同修改联单，并标注原因；协商后仍不符合信息填写要求的，接受人可拒绝接受，并告知所在地城市管理部门。

（三）当发现接受的建筑垃圾来源地不符，以及混入工业固废、生活垃圾、污泥、危险废物等违法违规情况，应当及时报告所在地城市管理部门。
拒绝接受建筑垃圾的，应在电子转移联单中填写退回的建筑垃圾种类、数量（重量）等相关信息。承运人根据新生成的联单，运抵移出人项目后由移出人确认退回。

第十八条 （装修垃圾）居民住宅、沿街门店、商场店铺装饰装修等小微工程产生的装修垃圾，转移时可由建设单位、居民或物业服务人作为移出人发起电子转移联单，相关电子转移联单无需关联建筑垃圾处置核准信息。鼓励设区市推行微信小程序等网络预约方式简化联单发起流程。
第十九条 （跨区域转移）省内跨设区市及跨省转移建筑垃圾的，通过省级信息平台填写、运行电子转移联单，其中跨省转移建筑垃圾的需要通过省级信息平台录入跨省转移行政许可或备案信息后方可填写、运行联单，相关信息共享至移出地、接受地城市管理部门信息平台。

第二十条 （监督管理）对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实行联单管理的，城市管理部门实行差异化监管，减少现场检查频次。
对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未实行联单管理的，或者交接转移建筑垃圾时未核对并确认联单载明事项的，或者未按照实际情况载明的，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从其规定。未出台处罚规定的，由城市管理部门责令整改，拒不整改的依法依规纳入信用管理。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

电子转移联单，是建筑垃圾转移活动的电子信息载体，内容包括建筑垃圾类型、数量，运输单位、运输时间、行驶路线以及产生、贮存、利用和处置单位、地点等信息。

（二）转移，是指将建筑垃圾从移出人的场所移出，交付承运人并移入接受人场所的活动。

（三）移出人，是指建筑垃圾转移的起始单位，包括排放建筑垃圾的建设、施工单位、中转贮存设施、水运码头和资源化利用设施经营管理单位。

（四）承运人，是指承担建筑垃圾运输作业任务的单位。

（五）接受人，是指建筑垃圾转移的目的地单位，包括建筑垃圾消纳利用、中转贮存、水运码头、资源化利用、填埋场等经营管理单位。

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自2025年*月*日起施行，有效期*年。

江苏省建筑垃圾电子转移联单样式
联单编号：

	第一部分 移出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移出地址
	
	联系电话
	

	处置证号
	
	批准（监督）单位
	

	经办人
	
	联系电话
	
	移出时间
	

	序号
	建筑垃圾类别
	数量（吨）
	备注

	　1
	
	
	

	　
	
	
	

	第二部分 运输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驾驶员姓名
	
	联系电话
	

	运输工具（车辆、船舶、管道）
	
	牌号
	

	运输起点
	
	起运时间
	

	运输线路
	

	运输终点
	
	到达时间
	

	第三部分 接受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接受地址
	

	经办人
	
	联系电话
	
	接收时间
	

	序号
	建筑垃圾类别
	数量（吨）
	处置方式
	备注

	　1
	
	
	
	

	　
	
	
	
	




